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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确保在公司董事会领导下，公司经营班子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

承担义务，完成公司经营目标，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青海省金瑞矿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执行董事会决议和决定。 

第三条  总经理办公会由总经理主持召开。总经理因特殊原因不能主持时，可

委托一名副总经理主持召开。 

第四条  总经理办公会出席人员为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财务总监（总会计师）、监事可列席会议；如需要时，

公司部门负责人可列席会议。 

第五条  总经理办公会根据工作实际情况不定期召开。 

第六条  总经理办公会由综合办公室负责通知，会议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1、会议时间和地点； 

2、会议议题并附有关材料； 

3、会议出席及列席人员； 

4、参会人员需提前准备的材料。 

第七条  综合办公室负责会议议题的收集，由总经理确定。总经理办公会议事

范围： 

1、研究拟定公司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2、研究拟定公司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 

3、研究拟定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增资扩股方案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4、研究拟订公司基本管理制度。 

5、研究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 

6、决定聘任或解聘公司所属各单位的负责人。 

7、研究决定公司员工的聘用、升级、加薪、奖惩与辞退。 

8、研究并及时解决生产经营、安全环保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9、研究决定向董事会汇报的重大事项。 

第八条  总经理办公会由综合办公室负责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包括以下内容： 

1、会议召开的日期、地点和召集人姓名； 

2、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人员姓名； 

3、会议议题； 

4、发言人发言要点； 

5、决定事项； 

6、与会人员签名。 

会议记录由综合办公室保存。 

第九条  出席和列席总经理办公会的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对会议研究

决定事项的过程和内容不得随意向外泄露。 

第十条  总经理办公会形成的会议纪要或单项决定，由综合办公室负责编发。 

第十一条  总经理办公会的决定事项，按领导分工和部门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综合办公室负责督促检查决定事项的落实情况。 

第十三条  本规则由公司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规则报董事会批准后生效，修改时亦同。 

 


